
 

網路廣告平臺業者經通知移除限制瀏覽停止播送
詐欺廣告之期限草案總說明 

依一百十三年七月三十一日制定公布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三

十二條第四項規定，網路廣告平臺業者依同條第一項第一款，經司法警

察機關、數位經濟相關產業主管機關或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通知其刊登

或推播之廣告為詐欺廣告或明顯涉及詐欺後，應移除、限制瀏覽、停止

播送該廣告或採取其他必要處置之期限，由數位經濟相關產業主管機關

公告之，爰擬具「網路廣告平臺業者經通知移除限制瀏覽停止播送詐欺

廣告之期限」草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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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路廣告平臺業者經通知移除限制瀏覽停止播送
詐欺廣告之期限草案 

公告內容 說明 
主旨：訂定「網路廣告平臺業者經通知移

除限制瀏覽停止播送詐欺廣告之

期限」，並自即日生效。 

公告主旨。 

依據：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三十二條

第四項。 
訂定依據。 

公告事項：網路廣告平臺業者依詐欺犯罪

危害防制條例第三十二條第一

項第一款規定，經司法警察機

關、數位經濟相關產業主管機

關或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通知

其刊登或推播之廣告為詐欺廣

告或明顯涉及詐欺後，應移

除、限制瀏覽、停止播送該廣

告或採取其他必要處置之期限

為二十四小時。 

為避免詐欺危害持續擴散，並參酌警察機

關處理違反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七

十條之一案件統一裁罰基準及實施要點

第四點規定，要求網路平臺業者於二十四

小時內移除、限制瀏覽、停止播送違法廣

告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，爰訂定網路廣告

平臺業者移除、限制瀏覽、停止播送詐欺

廣告之期限為通知到達之時起二十四小

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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